
颱風及暴雨指引 

 颱 風 

1. 聚會之前 1小時 30分若正在懸掛八號或以上烈

風及暴風信號，則該聚會將予取消。  

2. 天文台發出之八號或以上之烈風及暴風信號預

告，預測懸掛更高烈風及暴風信號之時間若在

聚會之前 1小時 30分內或在聚會時間內，則該

聚會將予取消。  

例：天文台在星期日早上九時發出預告，預測將於

上十一時懸掛八號烈風及暴風信號（*即崇拜時

段內），該崇拜聚會將予取消。   

3. 聚會途中若懸掛八號或以上烈風及暴風信號，

會眾將接獲通知並可先行離去。  

 暴 雨 

1. 聚會之前 1 小時 30 分若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

號正在生效，弟兄姊妹可按實際情況自行決定

是否到教會參加聚會，但一切以安全為重。  

2. 聚會途中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

號，聚會將予繼續，會眾將獲通知可先行離去

或被勸喻留在安全的地方。 


